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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 本校為聘任具實務經驗教師擔任教學，依據教育部「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

學辦法」、以及本校組織規程訂定「東南科技大學專業技術人員聘任資格暨升等審

查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2 條 本辦法所稱具實務經驗教師包括下列人員：

一、具有本辦法第 4、5、6、7條所規定資格之一，並具有特殊專業實務、造詣或

成就，足以勝任教學工作之專業技術人員。

二、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有關大學、獨立學院及專科以上教師聘任資格，並具有

教育部校務基本資料庫採認實務經驗年資，足以勝任教學工作之人員。

前項第二款人員之聘任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第 7條之規定辦理。

第 3 條 專業技術人員比照教師職務等級，分為教授級、副教授級、助理教授級及講師級四

級。

第 4 條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下列資格之一：

一、曾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具體事蹟者。

二、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工作十五年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但

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年限得酌減最多四年。

第 5 條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一、曾任助理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具體事蹟者。

二、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工作十二年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但

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年限得酌減最多四年。

第 6 條 助理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一、曾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具體事蹟者。

二、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工作九年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但獲

有國際級大獎者，其年限得酌減最多四年。

第 7 條 講師級專業技術人之資格，應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工作六年以上，具有

特殊造詣或成就者。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年限得酌減最多四年。

第 8 條 本辦法所稱曾任各級專業技術人員年資及專業工作年資，指專任且與受聘職級相當

之年資。兼任年資，折半計算。

第 9 條 專業技術人員業界專業工作經驗之審查及認定原則如下：

一、有國內外業界服務證明且過去職務與擬聘系(學院、中心等)之教學科目相關



為主；無業界服務證明但有其他足資徵信之佐證（如勞工保險投保紀錄等）

顯示相關資料者，得酌予採計。

二、學校教職員、一般公務員(不含專技人員)、軍職、助教等均不採計。但國營

事業、工務機關或軍工廠從事技術類人員，如工程師、技師、工程司、監工

員或工務員等，得予採計。

三、曾在觀光休旅、餐飲、傳媒、藝術、設計、美容、美髮、語言訓練等機構從

事與教學科目相關專業工作者，均予採計。

四、研究院類，如中央研究院、中山科學研究院或工業技術研究院等，視其為研

究員、副研究員、助理研究員或技士者，均予採計。

本條所稱業界或機構，應為財團法人或政府立案之企業。

第 10 條 專業技術人員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之認定，除至少需符合下列兩款各目條件

之一外，各系(所)得依專業領域之不同，另訂標準，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

簽請校長核定實施。

一、具體事蹟：

(一)最近三年內，至少有五場以上演出紀錄且持有證明者。

(二)最近三年內，至少五次以上應邀策劃展演與任教相關科目之活動或大型宴會

有紀錄或證明者。

(三)最近三年內，參加國際或全國與任教科目相關之專業類比(競)賽獲前三名或

同等級者。

(四)作品在最近五年內參加國內外機構展覽三場(次)以上，且最近三年內至少有

五件以上創作作品者。

(五)輔導學生取得乙級政府證照 15 張以上或丙級證照 90 張以上。

(六)培訓學生參加國際與全國專業技藝能競賽各 3次以上，或國際專業技藝能競

賽 15 人次以上與全國專業技藝能競賽 90 人次以上，並有獲獎紀錄。

二、特殊造詣或成就：

(一)最近五年內，曾獲選代表國家參加世界區域組織以上各項比(競)賽者。

(二)在相關專業領域或國內外享有盛名，符合教學需要，有證明文件者。

(三)在藝術、設計領域有實用創作作品深具社會影響力，深具價值與實用，獲專

業好評，有例證者。

(四)在相關專業領域經營管理方面，具備政府或相關專業機構(團體)認定之高階

主管職級或資格者。

第 11 條 專任專業技術人員辦理升等時，除在本校取得前一職級專業技術人員資格任職滿三

年以上，並自取得前一職級後無重大懲處紀錄，且符合以下各款條件者，方得提出

申請。

一、5學年度內皆完成本校教師聘約相關規定、通過教師評鑑、近 3學年度教學評

量平均達 3.5 以上、且無重大違規事項。

二、達成前條兩款條件至少各一目。

三、升等助理教授專業技術人員者，最近 5學年度應有總金額大於壹佰萬元、或最



近 5學年度每學年度皆有總金額大於拾伍萬元之校外公民營機構委託產學合

作或研究計畫，且最近 3學年度每學年度平均應取得二項以上以本校名義發表

之技術報告、或作品或展品參加國內外重要相關機構之展覽或表演；升等副教

授專業技術人員者，最近 5學年度應有總金額大於貳佰萬元、或最近 5學年度

每學年度皆有總金額大於貳拾萬元之校外公民營機構委託產學合作或研究計

畫，且最近 3學年度每學年度平均應取得三項以上以本校名義發表技術報告、

或作品或展品參加國內外重要相關機構之展覽或表演；升等教授專業技術人員

者，最近 5學年度應有總金額大於叄佰萬元、或最近 5學年度每學年度皆有總

金額大於伍拾萬元之校外公民營機構委託產學合作或研究計畫，且最近 3學年

度每學年度平均應取得三項以上以本校名義發表技術報告、或作品或展品參加

國內外重要相關機構之展覽或表演。

第 12 條 各職級專業技術人員之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之審定，應由所屬學院（中心）

辦理；專任專業技術人員資格（升等）審查作業由人事室辦理，須送五位校外相關

專業領域之學者或專家審查、兼任專業技術人員資格審查作業由所屬學院辦理，須

送四位校外相關專業領域之學者或專家審查，並以分別獲得四位、三位以上推薦為

通過。兼任專業技術人員擬聘職級如未獲通過，得依外審委員建議並經三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以次一職級聘任。

曾任他校專業技術人員或曾任本校兼任專業技術人員擬聘為專任者，仍應依本校相

關規定進行資格審查。

第 13 條 專任專業技術人員每週授課時數，比照本校同等級教師之規定辦理。

第 14 條 專業技術人員之資格審定、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不續聘及申訴等有

關事項，比照本校教師之規定，由教師評審委員會審理之。

第 15 條 本校聘任專業技術人員以兼任為原則，必要時得聘為專任。全校專任專業技術人員

之人數，應在專任教師員額編制內調整之，至多以不得超過全校現有教師總人數之

八分之一為原則。擬聘專業技術人員時，應檢附曾從事與擬任教科目相關之實務或

技術工作資歷證明、特殊造詣或成就之證明或有國際級大獎證明等。

第 16 條 專任專業技術人員之待遇、福利、休假研究、進修、退休、撫卹、資遣、年資晉薪

等事項，依其聘任之等級，比照本校教師之規定；兼任人員按同級教師兼課鐘點費

支給標準給與。

第 17 條 現職專任專業技術人員，欲轉任本校教師，應依本校新進教師聘任辦法之規定辦理。

現職專任教師不得依本辦法轉任為專業技術人員。

第 18 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討論，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